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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家庭助廉教育工作的实施意见

为全面贯彻落实《全国妇联关于开展家庭助廉教育工作的意见》和滨州市纪委、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关于在全市党员领导干部中开展“廉洁奉公、执政为民”教育的实施意见》，充分发挥家庭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的独特作用，提高家庭成员拒腐防变意识和能力，在全市营造尊廉崇廉的新风尚，推进平安滨州、和谐社会的建设，市纪委、市妇联、市文明办决定联合开展家庭助廉教育活动，现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 充分认识开展家庭助廉教育工作的重要意义

开展家庭助廉教育工作是促进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举措，是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对于个人价值观、人生观的形成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家庭也是培养青少年正确的价值观和高尚的道德情操的“第一所学校”。因此，家庭不仅是拒腐防变的一道重要防线，更是预防和抵制腐败的重要阵地，在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中，家庭发挥着重要作用。

妇联组织长期致力于家庭领域的工作，有着联系家庭、联系妇女、联系儿童的工作优势。立足家庭这个重要领域，抓住教育和预防这个重要环节，充分发挥家庭和妇女在反腐败斗争中的特殊作用，提高家庭成员廉洁意识、法律意识和自警意识，构筑起家庭反腐倡廉的牢固防线，对于维护家庭和社会的稳定、服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大局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开展家庭助廉教育是深化文明家庭创建、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创新实践。把廉洁教育纳入文明家庭创建，是文明家庭创建活动在新形势下的深化。把预防和抵制腐败工作做到家庭，增强家庭成员拒腐防变的自觉性、主动性和责任感，使家庭成员成为反腐倡廉的宣传员、监督员、守门员，有助于倡扬家庭美德、弘扬社会公德，有助于以家庭的和美促进社会的和谐。

二、精心组织，扎实开展“创廉洁家庭，建和谐滨州”主题活动

开展“创廉洁家庭，建和谐滨州”主题活动，是家庭助廉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各县区、各单位要从实际出发，创新工作载体，周密计划，精心组织，通过召开座谈会、下发公开信、签订《廉洁承诺书》、总结推广先进典型和经验、评选表彰先进集体和“廉洁家庭”等“五个一”活动， 调动广大家庭成员的参与热情和积极性，使家庭助廉活动深入人心，形成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和群众参与度的宣传氛围。具体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1、召开一次领导干部家庭成员座谈会。围绕“我做廉洁贤内助”的主题，突出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家庭这个重点群体，探讨新形势下反腐倡廉工作的重大意义和家庭助廉对于领导干部提高拒腐防变能力的作用，加强对干部家属的思想教育、法制教育、纪律教育和权利观、地位观、利益教育，充分利用“全天候关爱”活动的成果，加大反腐倡廉的警示教育力度，使之深刻认识腐败对党和国家、对社会和家庭的严重危害，在家庭中倡导崇尚廉洁、学习先进的良好家庭氛围。

2、向全市家庭发出《致全市家庭的一封公开信》。在春节前夕，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向全市党员干部家庭发一封以“创廉洁家庭，建和谐滨州”为主要内容的公开信。增强家庭成员思廉、守廉、倡廉的意识，发扬勤俭持家、艰苦奋斗精神，树立科学、文明、健康的家庭生活方式，建设积极、乐观、向上和“以德治家，以廉养家”的廉政家庭文化，让家庭成为充满和睦亲情的温馨空间，成为远离腐败的洁净港湾。

3、签订一份《家庭助廉承诺书》。以市直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市属大型企业领导干部和县区正科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家庭成员为对象，以构筑家庭反腐的法律、思想、亲情和道德防线为目标，面向社会公开承诺自觉遵守“廉洁家庭”的准则，进行自我约束、自我教育，提高家庭成员反腐倡廉的自觉性。

4、总结推广一批先进典型和经验。在活动过程中，及时总结各县区、各单位家庭助廉教育工作的新鲜经验，通过研讨、信息沟通等形式，予以推广，推动全市家庭助廉教育工作和“创廉洁家庭，建和谐滨州”活动的广泛深入开展。

5、评选表彰一批先进集体和“廉洁家庭”。组织广大家庭深入开展新时期“廉洁家庭”具体标准和行为规范的讨论，大张旗鼓地表彰宣传一批具有说服力、感召力的“廉洁家庭”典型，努力挖掘典型的精神内涵和助廉经验，使他们成为广大家庭可敬、可近、可学的示范，用先进的力量推进家庭廉政建设。同时，对在组织开展家庭助廉教育活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工作单位予以表彰。

三、加强领导，切实把家庭助廉教育工作落到实处

家庭助廉教育工作是一项长期性、基础性的工作。各级纪检、宣传部门和妇联组织要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将家庭助廉纳入党风廉政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总体规划，切实加强领导，抓紧抓实，抓出成效。为统筹各相关部门力量，形成合力，搞好家庭助廉教育工作，成立滨州市家庭助廉教育工作协调小组（名单附后）。各县区要结合实际，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制定开展活动的具体方案和办法，强化管理，以点带面，示范引路，上下联动，全力推进活动扎实有效开展。

附：滨州市家庭助廉教育工作协调小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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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滨州市家庭助廉教育工作协调小组

成 员 名 单

组  长：  杨淑云         市妇联主席

副组长：  刘晓荣       市纪委常委

      周淑贞         市妇联副主席
      胡金光         市文明办副主任

成  员： 孙炳春        市纪委宣教室副主任

         单丽君        市妇联组宣部部长

刘电辉        市委宣传部办公室副主任

         钱  晖        市妇儿工委办公室副主任科员

市家庭助廉教育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妇联，办公室主任由单丽君同志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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